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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省级示范创建对象补助资金（2025年第二笔）任务清单
单位：万元


	序号
	示范村名称
	补助项目
	建设内容
	补助金额
（第二笔）
	备注

	1
	石鼓镇卿园村
	永春县甘蔗产业展示中心
	项目通过盘活华侨古厝资源，改造面积约500平方米，实施建筑内外装修改造及文化展陈布置，重点打造以甘蔗产业文化为主题的展示体验中心，同步招商引入乡村业态2个。
	乡村振兴补助资金70万元，拟下拨补助资金15万元。
	资金列支泉财农指〔2025〕52号

	2
	仙夹镇龙水村
	龙水村民宿集群建设工程
	对雅竹居民宿进行主体工程和内外部基础装修装饰。主要建设内容：
一、雅竹居民宿560平方墙体砌筑、水电设施配套，内墙面、天棚、地面及外立面装修装饰；
二、雅竹居民宿大堂1间、客房8间配套的电梯、中央热水、中央空调，采购家具，床上用品，安装现代化的生活设施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、漆彩阁外立面及荣陞堂古厝300平方内部装修装饰等配套设施完善（包含多功能室、餐厅、采购家具、安装现代化的生活设施等）。
	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00万元，拟下拨补助资金60万元。
	资金列支泉财农指〔2025〕52号

	3
	吾峰镇
吾中村
	特色产业电商运行环境提升项目
	①麻竹特色产业项目：对10亩麻竹园进行改造提升并提升建设通园区产业路230米；②安装铺格角落及周边路灯114盏，对镇区、铺街、吾峰路卧龙山产业园区等小公园、微景观等环境进行整治提升建设，改善特色产业运行环境；③对原30平方米的电商直播平台进行提升至90平方米，免费为全镇广大农户和经营主体提供直播场所，带动全镇特色产业提升发展。
	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0万元，拟下拨补助资金25万元。
	资金列支泉财农指〔2025〕52号

	4
	石鼓镇凤美村
	魁星百果园产业基地
	建设回廊式主场部约650平方米、附属楼危房改造2栋约350平方米，及室外场地附属工程等；建设果园内步道长约2000米，及休憩场地约10个；建设果园水利设施，新建横井、深井、引水系统、蓄水池及排水沟等水利基础设施，完善园区灌溉及排水功能；百果园山林、果林地流转约100亩。
	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00万元，拟下拨补助资金156.55万元。
	资金列支泉财农指〔2025〕52号

	5
	锦斗镇云路村
	云路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
	对云路村道路两侧进行环境卫生整治，盘活闲置1栋民房约150平方，进行修缮改造；建设公共休闲场所约450平方米，全面改善村庄人居环境。
	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0万元，拟下拨补助资金20万元。
	资金列支泉财农指〔2025〕52号

	合   计
	276.55
	







—2—
—1—
